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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民用航空华东地区空中交通管理局山东分局

蚌埠等八部雷达工程（临沂二次雷达工程）

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

2024年4月18日，中国民用航空华东地区空中交通管理局山东分局

组织召开了“蚌埠等八部雷达工程（临沂二次雷达工程）”竣工环境保

护验收会议。验收组由建设单位中国民用航空华东地区空中交通管理局

山东分局、验收监测报告编制单位山东省波尔辐射环境技术有限公司、

监测单位山东丹波尔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及2名技术专家组成（验收组名

单附后）。

会议期间，验收组察看了现场视频及图片，听取了工程建设、环境

保护实施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核查情况的汇报，并审阅了相关资料。经

认真核查和讨论，形成验收意见如下：

一、工程建设基本情况

本项目雷达站建设地点位于临沂市河东区临沂启阳国际机场西侧，

空港大街东首，建设二次雷达 1 套,用于满足中国民用航空华东地区空

中交通管理局山东分局空中交通管制要求，保障飞机飞行安全。二次雷

达塔经纬度为东经 118 度 24 分 20 秒，北纬 35 度 2 分 37 秒，塔台海拔

高度 65.5 米。建设及验收规模为新建 1 座雷达站，配套一套四创电子

股份有限公司 SCR-22SS 型垂直大孔径阵列（LVA）天线的雷达硬件和

相关软件，本项目为二次雷达，雷达发射频率 1030MHz±0.01MHz，峰

值功率 2.5kW，平均功率 S 模式下为 50W,AC 模式下为 12.5W,天线增益

27dB，天线距地面高度 58.58 米，天线海拔高度为 124.08 米。

项目总投资为 4000 万元，其中环保投资 37万元。

中国民用航空华东地区空中交通管理局山东分局于 2021 年 2 月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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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工作，编制了《蚌埠等八部雷达工程（临沂二次雷达

工程）环境影响报告书》。临沂市行政审批服务局于 2022 年 9 月 5 日

以“临审辐投资许字[2022]21041 号”文《关于中国民用航空华东地区

空中交通管理局山东分局蚌埠等八部雷达工程（临沂二次雷达工程）环

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》对工程进行了批复。

工程于 2022 年 9月开工建设，2024 年 2 月开始调试。

二、工程变动情况

相比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文件的建设内容，本项目建设内容

无变动。

三、环境保护设施及措施落实情况

本工程按照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批复文件提出的要求，落实了电磁

辐射防护、声环境保护、废水及固废处置措施。

电磁环境监测结果满足《电磁环境控制限值》（GB8702-2014）中

规定的公众曝露控制限值要求，同时满足单个项目贡献管理限值的要

求；电场强度瞬时峰值和功率密度瞬时峰值均满足《电磁环境控制限值》

（ GB8702‐2014）中场强的瞬时峰值不得超过单个项目的管理限值 32

倍要求，功率密度瞬时峰值不得超过单个项目的管理限值的 1000 倍要

求；厂界噪声昼间、夜间均满足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

（GB12348-2008）所规定的 2类声环境功能区标准排放限值；环境保护

目标处的噪声检测结果满足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096-2008）所规

定的 2 类声环境功能区标准排放限值；项目运行期职工生活污水进入机

场污水管网后至河东区污水处理厂统一处理；职工生活垃圾和废包装经

收集后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；废铅蓄电池、废柴油、废机油、废机油桶

均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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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

本工程采取了有效的生态环境保护措施，工程周围及环境保护目标

处电磁辐射等环境影响符合相关标准要求，对环境影响较小。

五、验收结论

中国民用航空华东地区空中交通管理局山东分局蚌埠等八部雷达

工程（临沂二次雷达工程）环境保护手续齐全，落实了环境影响报告书

及其批复文件中的要求，各项环境保护措施有效，验收监测结果满足有

关要求，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，验收合格。

六、建议

进一步加强有关雷达站环保法律法规及常识的宣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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